
附件：

克州乡（镇、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任中）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一、指标设置

序号 评价方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1
资源环境相

关决策情况

（12 分）

学习贯彻资源环境相关

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

及重要指示批示情况、资

源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执

行情况

学习贯彻、安排部署、督促落实中央、

自治区、自治州、县（市）领导同志

有关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大决策

部署落实情况，资源环境相关法律法

规执行情况。

5

2 相关决策、规划及项目审

批、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

乡村建设规划落实、农村村民住宅用

地审批
4

3
生态修复资金、土地征用补偿相关资

金管理使用
3

4

环境约束性

指标和相关

目标任务完

成及上级反

馈问题整改

情况

（45 分）

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土空

间规划纲要设定的资源

环境约束性指标完成情

况

耕地保护红线、水资源三条红线

20

5
自然保护地、重点水域、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

6 上级主管部门对本地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

环境保护情况的考核评

价结果

耕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落实

207
河、湖、林长制落实，沙化土地治理、

草原禁牧

8 污染防治

9
上级反馈的资源环境相

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上级巡视、督察、审计等查实的资源

环境相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5

10

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与生

态保护修复

及监管职能

履行情况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及耕

地保护情况

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

2011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耕地总体质量

12 农用地分类管理、农村宅基地管理

13 农田地膜回收及其污染治理



（43 分）
14 森林、湿地、草地资源开

发利用及生态保护修复

情况

林地、湿地、草地开发利用及保护修

复 10
15 林草虫害治理

16
水资源开发利用及生态

保护修复情况

水资源开发利用

717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情况

18 水污染防治目标任务

19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及矿

山环境综合治理情况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620
历史遗留矿山恢复治理、尾矿库治

理、废水废弃矿渣处置治理

21 矿山生态修复管理

22
特定负面事

项强制评价

人为因素导致的重大资

源损毁、环境污染或生态

破坏事件发生情况

———— ——

23
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相

关统计数据或环境监测

数据严重造假情况

———— ——

二、指标评分方法

指标体系评分采取百分制，总分设置为 100 分，可加减分，

各版块得分不得超过相应版块总分。综合得分≥90 分，评价等

级为“好”；80 分≤综合得分＜90 分，评价等级为“较好”；70

分≤综合得分＜80 分，评价等级为“一般”；60 分≤综合得分＜

70 分，评价等级为“较差”；综合得分＜60 分，评价等级为“差”。

（一）资源环境相关决策情况（12 分）

1.学习贯彻资源环境相关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及重要指

示批示情况、资源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5 分）

指标解释：指乡（镇、场）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以下

称：主要领导）在任职期间（指主要领导任职期间，若任职时间

超过半年，相关指标按一年计算，以下不一一说明）学习贯彻中



央、自治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要会议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办、

国办或自治区党办、政办印发的相关政策性文件要求，贯彻落实

本级党委、政府重点工作部署和本级领导同志批示精神，研究部

署本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实国家有关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

境保护重大战略等情况。

评分方法：经审计组查实取证，主要领导在任职期间存在学

习贯彻、安排部署、督促推动相关重要会议、重要文件落实方面

的问题，同时存在相关决策部署、政策措施、约束性指标、目标

任务等落实不到位或相关领域问题频发多发的问题，根据问题涉

及的重要会议、重要文件数量，每涉及 1 次重要会议或 1 份重要

文件（同一问题涉及多次会议或多份文件，不同的问题涉及同一

次会议或同一份文件，均按 1 次会议或 1 份文件计算）扣 4 分。

2.相关决策、规划及项目审批、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情况（7分）

指标解释：指主要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制定、批

准、审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相关重大

经济活动或者建设项目审批等过程中，遵守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

生态环境保护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情况，落实生态修复、土地征

用补偿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评分方法：经审计组查实取证，存在乡村建设规划的落实、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批与资源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生态保护红线

或上级政策规划等确定的禁止性、限制性要求相违背的，存在违



法违规审批、调整、实施规划，违规配置自然资源资产等问题，

每 1 项扣 2 分；经领导干部本人审批、同意或知情未制止的，每

1 项另加扣 1 分。未按要求制定相关专项规划，每 1 项扣 2 分。

累计扣分不超过 7 分。

主要参考资料：本级党委和政府会议纪要、记录，领导干部

签批文件，相关规划，相关规范性文件，各级巡视巡察、审计、

监督检查、考核等结果文件及相关审计取证资料等。

以上 2 项累计扣分不超过 12 分。

（二）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和相关目标完成及上级反馈问题

整改情况（45 分）

1.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土空间规划纲要设定的资源环境约束

性指标完成情况（20 分）

指标解释：指主要领导在落实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

年规划纲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纲要设定的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

完成情况。

评分方法：未完成上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纲要设定的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包括耕地保

护红线、水资源三条红线，自然保护地、重点水域面积、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等。每涉及 1 项指标扣 3 分；年度任务未完成但较任

职期初变差的，每涉及 1 项指标扣 4 分。上级未分解年度考核任

务的约束性指标，较任职期初连续两年以上出现变差的，每涉及

1 项指标扣 5 分。



数据来源：上级主管部门考核结果、审计查实问题。

2.上级主管部门对本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情况的考核评价结果（20 分）

指标解释：指主要领导在落实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或

河湖长办）、农业农村、林业（或林长办）、组织部门等上级主管

部门，对被审计乡（镇、场）相关工作成效进行评价的打分结果。

评分方法：依据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或河湖长办）、

农业农村、林业（或林长办）、组织部门等上级主管部门，在耕

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河湖林长制度、草原禁牧、沙化治理、

污染防治等责任落实方面对被审计乡镇相关工作成效评价进行

评分。上级主管部门考核结果，打分制的，按百分制折算；等次

设置的，如评定结果为一般，每 1 类扣 3 分，评定结果为差或未

完成任务的，每 1 类扣 4 分。

主要参考资料：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林

业、组织等部门评价结果。

3.上级反馈的资源环境相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5 分）

指标解释：以往上级巡视巡察、督察、审计、监督检查、考

核等过程中直接向本级党委或政府反馈的资源环境相关问题的

整改落实情况。

评分方法：对主要领导任职期间上级指出的资源环境类问

题，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经审计查实并写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意见》（以下简称《审计意见》）的，每涉及 1 个问



题，扣 1 分；虚假整改、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计意见》的，每

涉及 1 个问题，扣 1.5 分。

主要参考资料：以往上级巡视巡察、审计、督察、监督检查、

考核等结果文件，相关问题整改档案资料，审计取证资料等。

以上 3 项累计扣分不超过 45 分。

4.对主要领导任职期间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和相关目标完

成好，且受到自治区表彰，每类加 1 分，受到国家级表彰，每类

加 3 分。

（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及监管职能履行情

况（43 分）

1.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及耕地保护情况（20）

指标解释：指耕地保护、土地征收供应、用途管制、节约集

约利用、污染防治及修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4 个二级指标：耕

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耕地“非农化”“非粮化”，耕地总

体质量、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农用地分类管理、农村宅基地管理，

农田地膜回收利用及污染治理等。

评分方法：（1）本地存在未批先占、少批多占、非法批准征

收等违法占用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问题，以及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和耕地质量总体下降等问题，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

计意见》的，每 1 类扣 2 分，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每 1 类扣 3

分；耕地面积每减少千分之一扣 2 分，扣完为止。因不可抗力导

致造成耕地面积减少的，可不扣分。



（2）本地存在闲置浪费土地资源，如处置闲置土地、批而

未供（用）土地等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不到位的问题，经审计查实

并写入《审计意见》的，每 1 类扣 1.5 分。被上级党委、政府或

主管部门约谈问责的，一次扣 2 分。

（3）本地存在农用地分类管理不到位、农村宅基地管理不

规范的问题，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计意见》的，每 1 类扣 1.5

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一次扣 2 分。

（4）本地存在退出任务数与实际退出数不等，必须无偿退

出的废弃倒塌的房屋、户外的厕所、闲置废弃的畜禽舍以及影响

村内道路、公共设施建设的建筑物或构筑物未及时退出，经审计

查实并写入《审计意见》的，每 1 类扣 3 分。对之前已验收的宅

改点，院套、牛羊栏、厕所等附属建筑是否存在擅自恢复的情况，

以及是否存在退出拆除不到位的情况，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计

意见》的，每 1 类扣 3 分。

（5）本地存在农田地膜回收、利用率未达标，经审计查实

并写入《审计意见》的，每项扣 1 分。因农田地膜回收落实不利

导致农田污染，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计意见》的，另加扣 1 分。

以上 5 项累计扣分不超过 20 分。

数据来源：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审计查

实问题。

2.森林、湿地、草地资源开发利用及生态保护修复情况。（10

分）



指标解释：主要指林地、湿地、草地的征收占用和经营管理，

以及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等生态保护修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2 个二级指标：林地、湿地、草地开发利用及生态保护修复，林

草虫害治理等。

评分方法：（1）本地存在毁林开垦、破坏草地、侵蚀湿地、

侵占自然保护地、突破生态保护红线等开发利用违规问题，乡

（镇、场）党委、政府配合主管部门查处或督促整改不力，或应

发现未发现、发现未采取措施，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计意见》

的，每 1 类扣分 1 分。累计扣分不超过 10 分。

（2）本地存在刺吸性及枝稍虫害、食叶害虫及蛀干害虫等

林草虫害面积增加等保护不到位的问题，重点关注刺吸性及枝稍

虫害、食叶害虫及蛀干害虫疫情发生面积，责任范围内发生森林

病虫害未及时上报，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计意见》的，每 1 类

扣 1 分。

（3）本地存在森林、湿地、草地的保护、修复和管理不到

位，如重要湿地未依法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未按规定开展监测工

作等问题并造成严重后果等，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计意见》的，

每 1 类扣 1 分。

以上 3 项累计扣分不超过 10 分。

（4）责任范围内发生森林火灾未及时报告，经审计查实并

写入《审计意见》的，每起扣 2 分；任职期间未积极配合对辖区

的涉林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查、森林火灾风险普查和森林火



灾案件调查的，每起扣 0.5 分。

数据来源：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水利、财政等部门

及审计查实问题。

3.水资源开发利用及生态保护修复情况。（7 分）

指标解释：主要指对江河湖泊等地表水的引取、地下水开采

和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较好湖泊

等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的生态保护，以及水污染防治等。包括

但不限于 3 个二级指标：水资源开发利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

理情况，水污染防治目标任务等。

评分方法：（1）本地存在出现大量无证取水、超许可取水等

水资源开发利用违规问题，乡（镇、场)党委、政府未及时发现

或发现未采取措施，或配合主管部门查处或督促整改不力，经审

计查实并写入《审计意见》的，每 1 类扣 0.5 分。

（2）本地存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不清边界不明管理不

严等问题，乡（镇、场)党委、政府未及时发现或发现未采取措

施，或配合主管部门查处或督促整改不力，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

计意见》的，每 1 类扣 0.5 分，发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严重污染

案件，每起扣 1 分，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加扣 1 分。

（3）本地水污染治理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不到位，即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尾矿库

污染治理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不到位，经审计查实并写入

《审计意见》的，每 1 类扣 0.5 分。



以上 3 项累计扣分不超过 7 分。

数据来源：水利、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住房和

城乡建设等部门及审计查实问题。

4.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及矿山环境综合治理情况。（6 分）

指标解释：主要指矿产的勘查和开采，以及对矿山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包含但不限于 3 个二级指标：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历史遗留矿山恢复治理、尾矿库治理、废水废弃矿渣处置

治理，矿山生态修复管理等。

评分方法：（1）本地存在无证开采、超层越界开采、超核定

能力开采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违规问题，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

计意见》的，乡（镇、场）未及时发现或发现未采取相关措施的，

每 1 类扣 1 分；被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一次扣 0.5

分、被国家部委通报批评的，一次扣 1 分。

（2）本地存在矿山生态修复管理不到位问题，如存在绿色

矿山建设不到位、矿山生态修复基金制度执行不力、年度生态修

复计划未完成等问题，乡（镇、场）党委、政府配合主管部门查

处或督促整改不力，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计意见》的，每 1 类

扣 0.5 分。

（3）本地存在历史遗留矿山恢复治理未完成规划或考核目

标、尾矿库总量不降反增、废水废弃矿渣违规处置等矿山环境保

护治理不到位的问题，乡镇党委、政府配合主管部门查处或督促

整改不力，经审计查实并写入《审计意见》的，每 1 类扣 0.5 分。



以上 3 项累计扣分不超过 6 分。

数据来源：发改、自然资源、应急、生态环境、财政、税务

等部门及审计查实问题。

（4）对主要领导任职期间历史遗留矿山恢复治理、尾矿库

治理、废水废弃矿渣处置治理目标完成好，且受到自治区表彰，

每类加 1 分，受到国家级表彰，每类加 3 分。

（四）特定负面事项强制评价

1.人为因素导致的重大资源损毁、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件

发生情况

主要领导任职期间内，所辖区域因人为因素发生重特大自然

资源损毁或生态环境污染破坏事件，以及违规处置自然资源资产

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被上级主管部门通报 1 次的总体评价结

果为“一般”，通报 2 次的总体评价结果为“较差”，通报 3 次及

以上的评价结果为“差”；造成严重社会影响，被上级党委和政

府在全域范围内通报的，直接定为“较差”或“差”等级。

2.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相关统计数据或环境监测数据严重

造假情况

主要领导任职期间，本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在约束性指

标相关统计数据、环境监测数据方面存在造假行为，被上级主管

部门通报 1 次的总体评价结果为“一般”，通报 2 次的总体评价

结果为“较差”，通报 3 次及以上的评价结果为“差”；被审计领

导干部对上述造假行为知情或应当知情的，直接定为“较差”或



“差”等级；存在上述情形且向审计组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的，直

接定为“差”等级。

总评分超过以上强制性评价结果的，按照强制性评价结果等

级的上限分值确定总评分。

主要参考资料：以往上级巡视巡察、审计、督察、监督检查、

考核等结果文件，审计取证资料等。


